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RENEWABLE ENERGY INVESTMENT

中  國  再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建 議撤 銷認 股權證 之上 市地 位建 議撤 銷認 股權證 之上 市地 位建 議撤 銷認 股權證 之上 市地 位建 議撤 銷認 股權證 之上 市地 位

 

-  認 股 權 證 所 附 帶 之 認 購 權 將 於滿 。         
-  認 股 權 證 於 聯 交 所 之 最 後 交 易 日 為 認 股 權 證 之 上 市 地 位 將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五 月 十 八 日二 零 一 八 年 五 月 十 八 日二 零 一 八 年 五 月 十 八 日二 零 一 八 年 五 月 十 八 日所 撤 銷 。 本 公 司 已 向 聯 交 所 提 出 申 請四 時 正 起 撤 銷 認 股 權 證 之 上 市 地 位
 本 公 佈 乃 由 中 國 再 生 能 源 投 資 有 限 公 司未 行 使 認 股 權 證 （ 認 股 權 證 代 號屆 滿 及 建 議 撤 銷 認 股 權 證 之 上 市 地 位 以 及 相 關 買 賣 安 排 根 據 日 期 為 二 零 一 七 年 四 月 十 三 日 構 成 認 股 權 證 之 文 據認 股 權 證 附 帶 之 認 購 權 將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五 月 十 八 日份 認 股 權 證 之 認 購 權 賦 予 持 有 人 可 按 認 購 價 每 股 股 份股 面 值 0.01港 元 之 新 股 份（「下 午 四 時 正 後 失 效 。   任 何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五 月 十 八 日之 認 購 權 將 告 失 效 ， 而 認 股 權 證 證 書 將 不 再 具 有 效 力 作 任 何 用 途 所 有 認 股 權 證 持 有 人 務 須 注 意 下 列 有 關 買 賣買 賣 安 排 ：   
1.  認 股 權 證 於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認 股 權 證 於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認 股 權 證 於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認 股 權 證 於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年 五 月 十 五 日年 五 月 十 五 日年 五 月 十 五 日年 五 月 十 五 日 （（（（ 星 期 二星 期 二星 期 二星 期 二午 四 時 正 後 於 聯 交 所 停 止 買 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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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RENEWABLE ENERGY INVESTMENT

 生  能  源  投  資  有  限  公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股份代號：：：： 987））））  

(認股權證代號認股權證代號認股權證代號認股權證代號 :1677)  （網址： www.cre987.com）  

    

認 股權 證屆 滿及認 股權 證屆 滿及認 股權 證屆 滿及認 股權 證屆 滿及     

建 議撤 銷認 股權證 之上 市地 位建 議撤 銷認 股權證 之上 市地 位建 議撤 銷認 股權證 之上 市地 位建 議撤 銷認 股權證 之上 市地 位 （（（（ 認 股權 證代 號認 股權 證代 號認 股權 證代 號認 股權 證代 號 ：：：：

及及及及     

買 賣安 排買 賣安 排買 賣安 排買 賣安 排     附 帶 之 認 購 權 將 於 二 零 一二 零 一二 零 一二 零 一 八八八八 年年年年 五 月 十 八五 月 十 八五 月 十 八五 月 十 八 日日日日（（（（ 星 期星 期星 期星 期 五五五五認 股 權 證 於 聯 交 所 之 最 後 交 易 日 為 二 零 一 八 年 五 月 十 五 日二 零 一 八 年 五 月 十 五 日二 零 一 八 年 五 月 十 五 日二 零 一 八 年 五 月 十 五 日 （（（（ 星 期 二星 期 二星 期 二星 期 二二 零 一 八 年 五 月 十 八 日二 零 一 八 年 五 月 十 八 日二 零 一 八 年 五 月 十 八 日二 零 一 八 年 五 月 十 八 日 （（（（ 星 期 五星 期 五星 期 五星 期 五 ）））） 下 午 四 時 正下 午 四 時 正下 午 四 時 正下 午 四 時 正本 公 司 已 向 聯 交 所 提 出 申 請 ， 自 二 零 一 八 年 五 月 十 八 日 （四 時 正 起 撤 銷 認 股 權 證 之 上 市 地 位 。  中 國 再 生 能 源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本 公 司本 公 司本 公 司本 公 司 」）刊 發 ， 旨 在 令 本 公 司 現 有認 股 權 證 代 號 ： 1677） （ 「 認 股 權 證認 股 權 證認 股 權 證認 股 權 證 」 ） 持 有 人 垂 注屆 滿 及 建 議 撤 銷 認 股 權 證 之 上 市 地 位 以 及 相 關 買 賣 安 排 。  根 據 日 期 為 二 零 一 七 年 四 月 十 三 日 構 成 認 股 權 證 之 文 據（「 文 據文 據文 據文 據 」）認 股 權 證 附 帶 之 認 購 權 將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五 月 十 八 日（ 星 期 五 ）下 午 四 時 正 屆 滿份 認 股 權 證 之 認 購 權 賦 予 持 有 人 可 按 認 購 價 每 股 股 份 0.23港 元 認 購 本 公 司 股 本 中 每（「 股 份股 份股 份股 份 」）之 權 利 將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五 月 十 八 日任 何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五 月 十 八 日（ 星 期 五 ）下 午 四 時 正 前 尚 未 行 使 的而 認 股 權 證 證 書 將 不 再 具 有 效 力 作 任 何 用 途 。所 有 認 股 權 證 持 有 人 務 須 注 意 下 列 有 關 買 賣、轉 讓 及 行 使 認 股 權 證 所 附 帶 認 購 權 之認 股 權 證 於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認 股 權 證 於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認 股 權 證 於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認 股 權 證 於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 「（ 「（ 「（ 「 聯 交 所聯 交 所聯 交 所聯 交 所 」）」）」）」） 之 最 後 交 易 日 為 二 零 一 八之 最 後 交 易 日 為 二 零 一 八之 最 後 交 易 日 為 二 零 一 八之 最 後 交 易 日 為 二 零 一 八星 期 二星 期 二星 期 二星 期 二 ）。）。）。）。 認 股 權 證 將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五 月 十 五 日午 四 時 正 後 於 聯 交 所 停 止 買 賣 。  

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
CHINA RENEWABLE ENERGY INVESTMENT LIMITED 

公  司  

：：：： 1677167716771677））））     

五五五五 ））））下 午 四 時 正下 午 四 時 正下 午 四 時 正下 午 四 時 正 屆星 期 二星 期 二星 期 二星 期 二 ）））） 。  下 午 四 時 正下 午 四 時 正下 午 四 時 正下 午 四 時 正 後 自 聯 交（ 星 期 五 ） 下 午旨 在 令 本 公 司 現 有 尚持 有 人 垂 注 ， 認 股 權 證」）之 條 款 及 條 件 ，下 午 四 時 正 屆 滿。各港 元 認 購 本 公 司 股 本 中 每之 權 利 將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五 月 十 八 日（ 星 期 五 ）的 認 股 權 證 所 附 帶。  轉 讓 及 行 使 認 股 權 證 所 附 帶 認 購 權 之之 最 後 交 易 日 為 二 零 一 八之 最 後 交 易 日 為 二 零 一 八之 最 後 交 易 日 為 二 零 一 八之 最 後 交 易 日 為 二 零 一 八認 股 權 證 將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五 月 十 五 日 （ 星 期 二 ）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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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認 股 權 證 之 上 市 地 位 將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五 月 十 八 日認 股 權 證 之 上 市 地 位 將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五 月 十 八 日認 股 權 證 之 上 市 地 位 將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五 月 十 八 日認 股 權 證 之 上 市 地 位 將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五 月 十 八 日（（（（ 星 期 五星 期 五星 期 五星 期 五 ））））下 午 四 時 正 後 自 聯下 午 四 時 正 後 自 聯下 午 四 時 正 後 自 聯下 午 四 時 正 後 自 聯交 所 撤 銷交 所 撤 銷交 所 撤 銷交 所 撤 銷 ，，，， 而 本 公 司 已 向 聯 交 所 申 請 撤 銷 認 股 權 證 之 上 市 地 位 ， 自 二 零 一 八 年五 月 十 八 日 （ 星 期 五 ） 下 午 四 時 正 起 生 效 。   
3.  認 股 權 證 之 登 記 持 有 人 如 擬 行 使 認 股 權 證 所 附 帶 之 認 購 權，務 須 於 二 零 一 八 年於 二 零 一 八 年於 二 零 一 八 年於 二 零 一 八 年五 月 十 八 日五 月 十 八 日五 月 十 八 日五 月 十 八 日（（（（ 星 期 五星 期 五星 期 五星 期 五 ）））） 下 午 四 時 正下 午 四 時 正下 午 四 時 正下 午 四 時 正 之 前之 前之 前之 前 將 下 列 各 項 文 件 送 交 本 公 司 於 香 港 之 股份 過 戶 登 記 分 處 香 港 中 央 證 券 登 記 有 限 公 司 （ 「 股 份 過 戶 登 記 處股 份 過 戶 登 記 處股 份 過 戶 登 記 處股 份 過 戶 登 記 處 」 ） ， 地 址 為香 港 灣 仔 皇 后 大 道 東 183號 合 和 中 心 17樓 1712-1716號 舖 ：   (a)  相 關 認 股 權 證 證 書 ；   (b)  已 填 妥 及 簽 署 之 認 購 表 格 ； 及   (c)  相 關 認 購 款 項 之 匯 款 。   
4.  認 股 權 證 持 有 人 如 並 無 將 其 持 有 之 該 等 認 股 權 證 登 記 在 其 名 下，並 擬 行 使 認 股權 證 所 附 帶 之 認 購 權 ， 務 須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五 月 十 八 日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五 月 十 八 日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五 月 十 八 日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五 月 十 八 日 （（（（ 星 期 五星 期 五星 期 五星 期 五 ）））） 下 午 四 時 正下 午 四 時 正下 午 四 時 正下 午 四 時 正 之之之之前前前前 按 上 述 地 址 將 下 列 各 項 文 件 送 交 股 份 過 戶 登 記 處 ：   (a)  相 關 已 妥 為 簽 立 及 蓋 章 之 過 戶 文 據 及 /或 其 他 所 有 權 文 件 ；   (b)  相 關 認 股 權 證 證 書 ；   (c)  已 填 妥 及 簽 署 之 認 購 表 格 ； 及   (d)  相 關 認 購 款 項 之 匯 款 。   
5.  根 據 文 據 之 條 款，新 股 份 最 遲 將 於 認 股 權 證 所 附 帶 之 認 購 權 獲 行 使 日 期 起 計 二十 一 個 營 業 日 內 配 發 及 發 行。因 行 使 認 股 權 證 所 附 帶 之 認 購 權 而 將 予 發 行 之 股份 於 發 行 後 在 各 方 面 將 與 當 時 現 有 已 發 行 股 份 享 有同等權益。於 二 零 一 八 年 五月 十 八 日（ 星 期 五 ）下 午 四 時 正 後 向 股 份 過 戶 登 記 處 送 交 之 任 何 認 購 表 格 均 告無 效 ， 且 將 不 獲 接 納 。   
6.  於 二 零 一 八 年 四 月 十 六 日 （ 星 期 一 ）（ 即 本 公 佈 日 期 ） ， 股 份 及 認 股 權 證 在 聯交 所 所 報 之 收 市 價 分 別 為 每 股 0.23港 元 及 每 份 認 股 權 證 0.01港 元 ， 以 供 參 考 。      一 份 有 關 認 股 權 證 屆 滿 之 通 函 將 在 切 實 可 行 情 況 下 儘 快 寄 發 予 認 股 權 證 持 有 人，及本 公 司 股 東 ， 以 供 彼 等 參 照 。      認 股 權 證 之 持 有 人 如 對 彼 等 之 情 況 或 將 採 取 之 行 動 有 任 何 疑 問認 股 權 證 之 持 有 人 如 對 彼 等 之 情 況 或 將 採 取 之 行 動 有 任 何 疑 問認 股 權 證 之 持 有 人 如 對 彼 等 之 情 況 或 將 採 取 之 行 動 有 任 何 疑 問認 股 權 證 之 持 有 人 如 對 彼 等 之 情 況 或 將 採 取 之 行 動 有 任 何 疑 問，，，，應 諮 詢 彼 等 之 持 牌應 諮 詢 彼 等 之 持 牌應 諮 詢 彼 等 之 持 牌應 諮 詢 彼 等 之 持 牌證 券 交 易 商證 券 交 易 商證 券 交 易 商證 券 交 易 商 、、、、 銀 行 經 理銀 行 經 理銀 行 經 理銀 行 經 理 、、、、 律 師律 師律 師律 師 、、、、 專 業 會 計 師 或 其 他 專 業 顧 問專 業 會 計 師 或 其 他 專 業 顧 問專 業 會 計 師 或 其 他 專 業 顧 問專 業 會 計 師 或 其 他 專 業 顧 問 。。。。 認 股 權 證 之 持 有 人 如認 股 權 證 之 持 有 人 如認 股 權 證 之 持 有 人 如認 股 權 證 之 持 有 人 如對 行 使 認 股 權 證 之 認 購 權 有 任 何 疑 問對 行 使 認 股 權 證 之 認 購 權 有 任 何 疑 問對 行 使 認 股 權 證 之 認 購 權 有 任 何 疑 問對 行 使 認 股 權 證 之 認 購 權 有 任 何 疑 問 ，，，， 請 致 電 股 份 過 戶 登 記 處請 致 電 股 份 過 戶 登 記 處請 致 電 股 份 過 戶 登 記 處請 致 電 股 份 過 戶 登 記 處 ，，，， 電 話 號 碼 為電 話 號 碼 為電 話 號 碼 為電 話 號 碼 為 : : :  :  2862286228622862----8555855585558555。。。。      

 承 董 事 會 命  中 國 再 生 能 源 投 資 有 限 公 司中 國 再 生 能 源 投 資 有 限 公 司中 國 再 生 能 源 投 資 有 限 公 司中 國 再 生 能 源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黃 剛黃 剛黃 剛黃 剛  

 香 港 ， 二 零 一 八 年 四 月 十 六 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六名董事組成，包括執行董事黃剛先生、梁榮森先生及黃植良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俞漢度先生、田玉川先生及張頌義先生。  


